鄂州市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》及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》工作要求，鄂州市将开展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，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消防安全治理格局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（一）聚焦基层治理，组织重点人群消防“大培训”。
1.落实行业主体责任，实现重点岗位“全覆盖”培训。分行业分类别组织辖区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，消防控制室值班员、微型消防站队员、物业人员、厨师、保安员、网格员、志愿消防队员、保洁员、服务员、护工（简称“一专九员”）以及快递员、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，广泛开展消防理论及技能实操实训，确保重点岗位人员“应训尽训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、市直有关单位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

2.搭建比武交流平台，提升单位消防“实战化”技能。要设置消防实操实训场地，建立本行业系统消防培训考核制度，制定年度培训计划，确保本行业系统重点岗位人员年度参训率与考核合格率均达100%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、市直有关单位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。结合年度职业技能大赛，分类组织开展社会单位消防技能集中交流和比武练兵活动，鼓励各重点行业协会自主开展行业内消防技能“擂台赛”和应急联动演练，推广“企业消防互助”等有效经验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总工会、市民政局、市消防救援局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0月底前）

3.提供专业标准支撑，保障培训“标准化”质量。分行业分岗位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课程、制作培训课件。制定并公示年度社会培训开放计划，每月向社会发布下月详细培训场次、对象及预约方式，为社会单位提供分类实操培训不少于4场，每年针对消防控制室值班员、微型站队员等重点岗位举办专班复训，确保实操考核合格率100%。统筹辖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、真烟真火训练基地、消防救援站等资源，为各区培训工作提供支持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局、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

（二）立足实战实效，开展全民消防疏散“大演练”。

4.发挥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“头雁”示范效应。各级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每年至少组织1次全员消防疏散演练。商场、市场、宾馆、学校、医院、公共娱乐场所、养老服务机构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全员演练，并拉动本单位微型消防站。鼓励位置相邻或业态相近的企事业单位联动开展区域联防联控演练，提升综合协调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、各市直单位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

5.推动社区（村）家庭演练“常态化、普及化”。将消防疏散演练纳入基层治理，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“119消防宣传月”等活动，鼓励每年至少组织1次以家庭为单位的演练。演练前通过公告栏、微信群等广泛动员，制定预案，确保居民知晓；演练中由居（村）委会、网格员、楼长等牵头组织，对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落实“一对一”帮扶，鼓励有条件的街道（乡镇）探索“屏幕”演练等线上形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、市消防救援局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

6.强化演练标准与实战导向。督促指导辖区单位修订完善应急预案，推动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（村）100%制定简易应急疏散指引图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0月底前）。要全面推行演练观察员制度，消防救援部门监督员每年需现场督导评估重点单位演练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局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。针对高风险场所，每年应组织不少于4次不预先通知的“双盲”应急拉动测试，实现重点单位、社区、村演练覆盖率100%，并推动演练从“形式化”向“实战化”转变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

（三）创新载体形式，推进公民消防知识“大普及”。

7.打造“群众身边”的实体宣传阵地。实施“1+N”消防科普示范阵地体系建设（“1”为至少1个综合性消防科普教育场馆，“N”为遍布基层的科普点、宣传角），建成覆盖城乡、便民可及的消防科普矩阵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方案实施后1年内）。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开设消防专栏，播放公益广告、曝光典型火灾隐患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市融媒体中心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8月底前）。利用公交、出租车、机场车站、景区、文化场馆、户外大屏、楼宇电视等公共载体进行宣传，推动实现“全城亮屏”，持续提升播放消防公益广告或安全提示的时间占比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城管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发改委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8月底前）。探索组建“低空宣传”志愿服务队，推广无人机空中巡查与喊话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消防救援局、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9月底前）

8.推进宣传“全域覆盖、精准触达”。深化“五员”进“五所”工作，每月深入基层开展“订单式、面对面”宣讲不少于4场，力争实现对全市所有社区、行政村的宣讲覆盖率达100%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局、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。将消防知识全面纳入中小学幼儿园教学计划，确保每班每学期至少1次专题教育，每生每年至少参加1次演练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局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9月底前）。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（村）要结合基层治理，每月至少开展1次面向居民的微型消防宣传体验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

9.打造“志愿协同、宣教融通”融合服务阵地。完善志愿者注册、培训、保障与表彰机制，推行“消防派单、志愿接单”模式，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、隐患排查、初期火灾扑救、疏散引导工作。推动行政村、社区建立以网格员、物业人员、热心居民为主的“社区消防宣传小分队”（责任单位：市委政法委、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、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消防救援局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。推动大型商业综合体、重点单位设立专（兼）职企业消防宣传员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9月底前）。结合全国志愿服务“四个100”优秀典型等相关评选活动，对消防工作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推荐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前）

（四）突出警示作用，深化典型火灾案例“大警示”。

10.分层级分行业召开警示教育大会。针对本地发生的亡人或有影响力的火灾事故，应立即组织现场警示教育会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本行业系统消防安全警示培训会（责任单位：各市直单位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。建立全市火灾典型案例影像图文资源库，辖区内发生典型火灾后，须制作警示材料，推送至同类型场所和行业主管部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局、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

11.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全覆盖。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全覆盖与舆论监督，将火灾案例警示教育纳入干部职工培训。充分利用宣传栏、居民微信群、社区活动、“乡村大喇叭”等载体，定期组织居民学习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）

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对照任务分工，压实工作责任，逐项抓好落实。市督考办要会同市消专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定期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建立工作进度通报和约谈机制，对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到位的，及时督促整改；对成效突出的，予以表扬激励，重大事项和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。
